附件6：
城镇国有土地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办理流程及收件资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及《住房租赁条例》（国务院令第812号）等相关规定，对岳阳市城镇国有土地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办理流程及收件资料，明确如下：
一、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程序
（一）申请备案；（二）受理收件；（三）核验资料；（四）录入信息；（五）确认备案；（六）立卷归档。
二、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的业务类型
根据不同情形，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分为以下四种业务类型：（一）住房租赁新增登记备案；（二）住房租赁延续登记备案；（三）住房租赁变更登记备案；（四）住房租赁注销登记备案。
三、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的业务收件资料
（一）新增登记备案
出租人或承租人签订住房租赁合同30日内，应当到租赁住房所在地的房产管理部门或指定受理机构申请新增登记备案，须提交以下资料：
1.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申请表（原件）；
2.住房租赁合同（原件）；
3.身份证明（复印件校验原件）；
4.住房权属证明或其他合法出租权利材料（复印件校验原件）；
5.涉及转租的，须提供原出租人同意转租的书面材料（原件）；
6.涉及多人承租同一套住房的，应提供户型图并标注各房间承租情况。如原房间已有备案且未到期，须先办理注销备案。
（二）延续登记备案
租赁合同到期续签30日内应到原备案机构申请延续登记备案，须提交：
1.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复印件校验原件）；
3.续租合同或协议（原件）。
（三）变更登记备案
租赁合同有效期内，租赁当事人名称、租赁期限、租金等信息发生变化的签约30日内应到原备案机构申请变更登记备案，须提交：
1.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复印件校验原件）；
3.信息变更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校验原件）。
（四）注销登记备案
租赁合同提前终止后30日内应到原备案机构申请注销登记备案，须提交：
1.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复印件校验原件）；
3.提前终止协议或相关证明（原件）。
四、办理要求
房产管理部门或指定机构应核验申请资料的真实性、一致性，不得就住房租赁合同备案收取任何费用。符合规定的，应将信息录入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并向当事人出具《住房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备案期限不得超过20年。
备案证明遗失需补办的，经核验身份后予以补发，并标注补办时间及补办标识。
五、资料管理
备案资料在备案有效期内由受理机构妥善保管。超过有效期的资料，可按规定归档或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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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住房租赁登记备案身份认定及
备案代理须知

一、自然人身份证明
参照《住房租赁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规定，租赁双方应使用实名签订合同并提供身份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居民身份证、护照、军人证件、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等。
二、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身份证明
（一）境内法人申请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的，应当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机关、事业、社团等法人登记证书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境内其他组织申请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的，应当提交非法人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外国企业驻国内机构申请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的，应当提交代表机构登记证。
（二）在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登记注册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的，应当提交有关的登记注册证明。
三、法定或委托代理的身份证明
（一）法定代理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申请住房租赁登记备案。法定代理人应当提交监护人证明，以及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二）委托代理
租赁合同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申请住房租赁登记备案，代理人应当提交当事人的委托书、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提交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委托书。
通过房地产经纪机构订立租赁合同的，可以由房地产经纪机构代为办理，无需另行提交租赁合同当事人的委托书，但应提交经纪机构营业执照、备案证书复印件。













附件8：
住房证明类型

办理备案时可提供以下材料作为住房权属或合法出租权利证明：
1.不动产登记证明或房屋所有权证书；
2.已签订交接书的商品房预售合同；
3.继承、受赠、司法确权房屋，应提交有关公证书、判决书（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件；
4.未办证单位自建房，应提交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竣工验收备案证明；
5.其他能证明合法出租权利的证明材料。



